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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决议草案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核准以下决议草案供大会通

过： 
 
加强国际预防犯罪中心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 
 
大会， 

 回顾其 2001年 9月 12日第 56/1号决议，其中强烈谴责 2001年 9月 11日的恶毒
的恐怖主义行为，同时紧急要求国际合作预防和根除恐怖主义行为， 

 还回顾在其 2001年 12 月 19 日的第 56/123号决议中请秘书长依照大会和安全理
事会的有关决议，与会员国及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协商，考虑采取办法，使秘

书处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厅国际预防犯罪中心能够协助联合国系统开展努力，打击恐

怖主义， 

又回顾其 2001年 12月 24日第 56/253号决议，其中第 103段中请秘书长提出建
议加强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的预防恐怖主义处，使它能够执行大会核定的任务，并就

此向大会提交报告供其审议， 

并回顾其 2002年 1月 31日的第 56/261号决议，其中赞赏地注意到实施《关于犯
罪和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的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中包括打

击恐怖主义的行动计划， 

严重关切世界不同地区由于不宽容行为或极端主义激起的恐怖主义行动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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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批准和有效执行有关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文书，特别是《制止向恐怖主义提
供资助国际公约》1、《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2和《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国际公

约》3对于努力与恐怖主义作斗争至关重要， 

还认为由于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药物贩运、军火贩运、人口贩卖、洗钱
和其他威胁，包括运送核、化学、生物以及其他有可能致死的材料与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等威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反恐怖主义是一项复杂的艰巨任务，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厅国际预防犯罪中心执行主任关于
该中心工作的报告4所述该中心在预防恐怖主义方面所开展的活动以及该中心在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仍为完成其任务而做出的努力； 

 2. 重申国际预防犯罪中心在促进采取有效行动加强国际合作预防和打击恐怖主
义方面应起关键作用； 

 3. 注意到国际预防犯罪中心遵照执行《关于犯罪和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
战的维也纳公约》行动计划，特别是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计划5以及联合国大会有

关决议开展的活动主要包括根据请求为批准和有效执行关于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文书

特别是《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国际公约》1、《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2 和《制

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国际公约》3诸文书向会员国提供援助； 

 4. 注意到国际预防犯罪中心进行的研究和分析工作并在提高人们对国际恐怖主
义的范围和性质的认识方面起主要作用，同时鼓励该中心进一步进行关于恐怖主义与

有组织犯罪之间联系的研究； 

 5. 请秘书长通过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定期向和平与安全执行委员会和反
恐怖主义委员会提供国际预防犯罪中心有关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资料； 

 6. 关切地注意到国际预防犯罪中心用于完成其任务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不足，促
请秘书长遵照联合国大会第 56/253号决议第 103段毫不迟延地提出具体建议以加强该
中心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 

 7. 请秘书长为 2004-2005 两年期提出具体建议，以加强国际预防犯罪中心根据
请求向会员国提供旨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技术援助的能力； 

 8. 呼吁所有各国支持国际预防犯罪中心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领域的工作并鼓
励各国提供充分自愿捐款以支持中心在该领域的技术合作活动； 

 9.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_______________ 

 
                                                        
1  大会第 54/109号决议，附件。 

2  大会第 34/146号决议，附件。 

3  大会第 52/164号决议，附件。 

4  E/CN.15/2002/2，第 31-45段。 

5  大会第 56/261号决议，附件，第 22-24段。 


